附件2：

	年度
	
	
	项目类别
	

	编号
	
	
	资助分类
	


江苏省文化产业引导资金

项目申报表
项  目  类  别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资  助  分  类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项  目  名  称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申  报  单  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单  位  法  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填  表  日  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江苏省文化产业引导资金管理协调小组联合办公室

法人代表的承诺：
我承诺对填写的各项内容的真实性负责，保证没有知识产权争议。如获准立项，我承诺遵守《江苏省省级现代服务业（文化产业）发展专项引导资金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认真开展有关工作。江苏省文化产业引导资金管理协调小组联合办公室有权使用本表所有数据和资料。

        法人代表（签章）：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填  表  说  明
一、填写前请认真阅读《江苏省省级现代服务业（文化产业）发展专项引导资金管理办法》（苏财教［2008］192号）、《申报指南》及项目申报工作文件的有关规定，用计算机认真如实填写，不要漏填、错填。由于填写不当所引起的不利于项目申报的后果，责任自负。

二、申报表封面上方4个代码框申请人不填，其他栏目由申请人用中文填写。

三、附件要求

1. 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包括：单位介绍、项目内容与规模、项目可行性分析、项目示范性与创新性、项目实施方案及进度、投资预算与资金筹措、经济与社会效益分析、项目风险分析与控制等）；
2. 企业投资项目需经有关部门核准或备案的，须提供核准或备案文件；
3. 企业（或事业）法人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经注册会计师审计的近两年审计报告，包括资产负债表、损益表、现金流量表以及报表附注和其他相关财务资料（复印件）；
4. 当地财政提供配套资金的项目，应提供同级财政部门的证明文件；
5. 申请贷款贴息的项目须出具项目单位与有关金融机构签订的贷款协议或贷款合同文本（复印件）； 
6. 动漫项目需提供播出证明；

7 其他要求提供的相关材料；

8. 所有附件按以上顺序装订成册。

四、本表须经申请单位负责人审核，承担信誉保证并加盖公章后方可上报。

五、本表和附件报送一式3份（1份原件，2份复印件），项目申报表和附件装订成一册。复印请用A4复印纸，于左侧装订成册。

一、基本情况

	项目名称
	

	项目类别
	
	A.文化艺术服务B.广播影视C.出版发行和版权服务

D.动漫和网络文化  E.其他

	资助分类
	
	A.贷款贴息  B.项目补贴  C.奖励

	注册资本
	               （万元）
	项目总投资
	            （万元）

	项目资金

来   源
	申请资助（万元）
	自有资金（万元）
	银行贷款（万元）
	其他资金（万元）

	
	
	
	
	

	申请资金用   途
	设备购置费（万元）
	研发经费（万元）
	人员经费（万元）
	其他（万元）

	
	
	
	
	

	项目是否已得到

政府其他资助
	
	A.否

B.是：　　　　　　　　　　　　（专项资金名称）

　      　　　　  　　　　　　　（额度）

	单位基本信息
	申报单位名称
	

	
	组织形式
	

	
	开户银行及帐号
	

	
	单位网址
	

	
	法定代表人
	
	手 机
	
	固定电话
	

	
	通讯地址（邮编）
	

	
	项目联系人
	
	手 机
	
	固定电话
	


 填表说明：
    一、有选择项的栏目，请直接将所选项的代码填入相应的空格内。
    二、部分栏目填写说明：
    项目名称：应准确、简明反映项目内容。
    项目类别：系指项目申报指南中项目的分类，请按下列5种类别填写：

        A. 文化艺术服务  B. 广播影视  C. 出版发行和版权服务 D. 动漫和网络文化  E.其他 
资助分类：系指申报项目所申请资助的类别，请按下列3种类别填写：

A.贷款贴息  B.项目补贴  C.奖励
三、单位基本信息中组织形式按企事业登记部门登记的类别填写。

二、项目简介
	1． 项目内容、规模及进度：

2． 项目可行性分析（包括资产及经营状况、效益分析等）：

3． 项目示范性与创新性（包括对地方文化资源的利用、在地区与行业的地位、产业竞争力、创意情况、创新人才及对高新技术的应用等）：

4． 条件保障：

（以上四项总字数限4000字以内）




三、市、县（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行政主管部门和财政部门审核意见及推荐理由
	      公    章 （主管部门）                   公    章 （财政部门）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四、省文化厅、省广电局、省新闻出版局审核意见及推荐理由
	公      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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